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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证券公司反洗钱工作指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促进和规范证券公司的反洗钱工作，提高证

券公司防范洗钱风险的能力，维护国家经济秩序和金融安

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金融机构反洗钱规

定》、《金融机构客户身份识别和客户身份资料及交易记录保

存管理办法》、《金融机构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管理办

法》、《金融机构报告涉嫌恐怖融资的可疑交易管理办法》、

《涉及恐怖活动资产冻结管理办法》、《金融机构洗钱和恐怖

融资风险评估及客户分类管理指引》、《证券期货业反洗钱工

作实施办法》等法律法规以及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的

有关规定，制定本指引。 

第二条  证券公司应当按照本指引的要求，结合本公司

的业务特点和实际情况开展反洗钱工作。 

第三条  证券公司以及境外分支机构和附属机构在境

外开展业务时，应该遵循驻在国家(地区)反洗钱方面的法律

规定，协助配合驻在国家(地区)反洗钱机构的工作，同时在

驻在国家(地区)法律规定允许的范围内，执行本指引的有关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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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基本要求 

第四条  证券公司应当严格执行国家有关反洗钱的法

律法规以及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将反洗

钱工作落实到本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和日常业务运作中。 

第五条 证券公司应当建立健全反洗钱内部控制制度体

系。反洗钱内部控制制度体系包括但不限于客户身份识别和

风险等级划分制度、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制度、客户身

份资料和交易记录保存制度、保密制度、宣传培训制度等。 

第六条  证券公司合规管理部门负责组织反洗钱工作。 

证券公司及其分支机构负责人应当对反洗钱内部控制

制度的有效实施负责。 

第七条  证券公司合规管理部门反洗钱工作主要职能

应包括以下内容： 

(一)组织制定本公司反洗钱内部控制制度、操作规程； 

(二)协调本公司相关部门对反洗钱工作提供技术支持

与保障，报送或者督促本公司相关部门报送大额和可疑交易

数据； 

(三)协调本公司相关部门配合国家有关执法机关对涉

嫌洗钱活动所进行的调查工作； 

(四)实施或者配合实施反洗钱审计、检查或自评工作，

定期通报反洗钱工作开展情况； 

(五)组织或督导开展反洗钱法律法规和有关知识的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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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和宣传工作； 

(六)组织、协调本公司相关部门根据法律法规以及本公

司内控制度的规定开展其他反洗钱工作。 

第八条  证券公司应确保反洗钱工作的必要技术条件，

积极运用信息系统提升反洗钱工作的有效性。 

 

第三章 客户身份识别和风险等级划分 

第九条  证券公司应当勤勉尽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反洗钱法》、《金融机构客户身份识别和客户身份资料及交

易记录保存管理办法》和《证券公司开立客户账户规范》等

有关规定，建立健全客户身份识别制度，遵循“了解您的客

户”的原则，开展客户身份识别、重新识别和持续识别工作。 

客户资金账户必须为实名制账户，客户资金账户对应的

各类证券账户、开放式基金账户、衍生产品账户等各类账户

应与客户的资金账户名实相符。 

第十条 在与客户的业务关系存续期间，证券公司应当

采取持续的客户身份识别措施，关注客户及其日常交易情

况，及时提示客户更新资料信息。 

客户先前提交的身份证件或者身份证明文件已过有效

期的，应当要求客户进行更新。客户没有在合理期限内更新

且没有提出合理理由的，应当按照法律规定或与客户事先约

定，对客户采取限制办理新业务、限制撤销指定交易、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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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托管或者限制资金转出等措施。 

第十一条 证券公司应根据《金融机构洗钱和恐怖融资

风险评估及客户分类管理指引》，结合证券行业特点以及本

公司实际情况，建立包括客户特征、地域、业务、行业（职

业）等基本风险要素及其所蕴含的风险指标、风险指标子项

和风险值的反洗钱客户风险评估指标体系，制定客户风险等

级评估流程，对客户进行风险等级划分。客户风险等级至少

应划分为高、中、低三个级别。 

证券公司可以参考《证券公司反洗钱客户风险等级评估

参考指标》（见附件），并结合本公司实际情况，制定反洗钱

客户风险评估指标体系，并在实际应用中进行优化调整。 

第十二条  证券公司可以建立相应的反洗钱客户风险

等级管理信息系统，采取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

法，计量和评估客户风险等级。 

证券公司可利用计算机系统等技术手段辅助完成部分

初评工作。初评结果应由初评人以外的其他人员进行复评确

认。初评结果与复评结果不一致的，可由合规管理部门决定

最终评级结果。 

对于新建立业务关系的客户，证券公司应在客户业务关

系建立后的 10 个工作日内完成等级划分工作。当客户重要

身份信息发生变更、或涉及司法机关调查、涉及权威媒体案

件报道等可能导致风险状况发生实质变化时，证券公司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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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评定客户风险等级。对于已确立过风险等级的客户，证券

公司应根据其风险程度设置相应的重新审核期限，实现对风

险的动态追踪。 

第十三条  对于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客户，证券公司可

以将其直接定级为高风险等级客户： 

（一）客户（及其实际控制人或实际受益人）被列入我

国发布或承认的应实施反洗钱监控措施的名单； 

（二）客户（及其实际控制人或实际受益人）为外国政

要及其亲属、关系密切人； 

（三）客户多次涉及证券公司向中国人民银行反洗钱监

测分析中心报送的可疑交易报告； 

（四）客户拒绝证券公司依法开展客户尽职调查工作； 

（五）其他认为存在相对较高的洗钱风险和恐怖融资风

险，需要重点关注的客户。 

第十四条  对于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客户，证券公司可

以将其直接定级为低风险等级客户。但客户同时与证券公司

存在代理行/信托等业务关系、涉及可疑交易报告、存在代

理人的个人客户、拒绝配合尽职调查等情形时除外。 

（一）1 年内（客户开户 1 年以上）客户资产规模小于

10 万元的境内客户； 

（二）证券投资资格和资金通过国家有关部门严格审核

的客户，如 QFII 客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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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信息公开程度高的客户，如在规范证券市场上市

的公司等； 

（四）对其了解程度高、认为其洗钱风险或恐怖融资风

险低的其他客户。 

第十五条  证券公司应在客户风险等级划分的基础上，

对不同客户采取相应的客户尽职调查及其他风险控制措施。

其中，对高风险客户应采取强化的风险控制措施，以有效预

防风险。 

（一）证券公司工作人员在为高风险等级客户办理业务

或建立新业务关系时，应经其业务部门或分支机构负责人的

批准或授权； 

（二）酌情加强客户身份尽职调查。对于高风险等级客

户，应实施更为严格的客户身份识别措施，按照“了解您的

客户原则”积极开展客户身份识别工作，进一步了解客户及

实际控制人、实际受益人情况，进一步深入了解客户经营活

动状况和财产来源，适度提高客户及其实际控制人、受益人

信息的收集和更新频率； 

（三）重点开展可疑交易识别工作。在对高风险等级客

户评定、定期审核过程中，应当按照更为审慎严格的标准审

查客户的交易和行为，开展可疑交易识别工作。一旦发现可

能涉嫌洗钱的可疑交易行为，应按照可疑交易报告流程向反

洗钱监测分析中心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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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 

第十六条  证券公司应根据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机构大

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监测客户现金收支或款

项划转情况，对符合大额交易标准的，在该大额交易发生后

5个工作日内，向中国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报告。 

第十七条 证券公司应当根据反洗钱法律法规要求，制

定本公司的可疑交易标准，在办理具体业务过程中发现金

额、频率、流向、性质等方面存在异常情形，经有效分析识

别认为涉嫌洗钱的，应当在其发生后 10 个工作日内向中国

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报告。 

第十八条  对既属于大额交易又属于可疑交易的交易，

证券公司应当分别提交大额交易报告和可疑交易报告。 

对同时符合两项以上大额交易标准的交易，证券公司应

当分别提交大额交易报告。 

第十九条  发现可能涉嫌犯罪的，证券公司应及时报告

中国人民银行当地分支机构和当地公安机关。 

第二十条  证券公司应建立相应的信息系统，用于大额

和可疑交易信息的采集和报送。 

第五章  资料保存和信息保密 

第二十一条  证券公司应当妥善保存客户身份资料和

交易记录，保存方式和保存期限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客户身份资料包括个人客户的身份证件复印件或影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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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机构客户的开户资格证明文件复印件或影印件、代理人

的身份证件复印件或影印件、授权书原件、账户开立内部审

核记录、客户信息核实和更正记录等。 

交易记录包括关于每笔交易的数据信息、业务凭证、账

簿以及有关规定要求的反映交易真实情况的合同、业务凭

证、单据、业务函件和其他资料。 

第二十二条  证券公司应当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保存反洗钱工作档案、大额交易报告和可疑交易报告等资

料，保存方式和保存期限按照相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三条  保管期届满，凡涉及涉嫌洗钱未查清的有

关资料，包括客户身份资料和交易记录、可疑交易报告等，

应单独保管到事项完结为止。 

第二十四条 证券公司破产或者解散时，应当将客户身

份资料、交易记录、大额交易报告和可疑交易报告移交中国

证监会指定的机构。 

第二十五条 证券公司应根据反洗钱法律法规的要求，

建立反洗钱工作保密制度，明确本公司反洗钱工作保密事项

的内容以及查阅、复制反洗钱保密档案的审批流程。非依法

律法规规定，证券公司及其工作人员不得向任何单位和个人

提供反洗钱保密事项信息。 

第六章 培训与宣传 

第二十六条 证券公司应当建立反洗钱培训、宣传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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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年度反洗钱培训和宣传总体计划，每年开展对公司员工

的反洗钱培训工作和对客户的反洗钱宣传工作，并督促和检

查各分支机构反洗钱培训和宣传工作的落实和实施。 

第二十七条  证券公司应对工作人员进行经常性的反

洗钱培训。反洗钱培训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一)有关法律法规； 

(二)内部控制制度、操作规程和控制措施； 

(三)相关专业知识和技能。 

第二十八条  证券公司应当加强反洗钱的宣传工作，根

据监管机构、自律组织的有关要求，组织对反洗钱工作的意

义、基本概念和基础知识的宣传，提高工作人员和客户的反

洗钱意识。 

第七章 检查与监督 

第二十九条  证券公司应将反洗钱工作开展情况纳入

本公司的稽核审计、检查或评估范围。反洗钱稽核审计、检

查或评估内容至少应包括以下方面：  

(一)反洗钱组织机构设置、反洗钱岗位人员配备及履行

职责情况； 

(二)反洗钱内控制度建立及执行情况； 

(三)客户身份识别和尽职调查情况； 

(四)大额交易报告和可疑交易报告情况； 

(五)客户身份资料和交易记录保存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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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反洗钱业务培训和宣传情况； 

(七)配合司法机关、行政机关打击洗钱活动及涉嫌洗钱

犯罪信息移送情况； 

(八)其它相关工作内容。 

第三十条  证券公司应当依法协助、配合司法机关和行

政执法机关打击洗钱活动。 

第三十一条 证券公司应制定奖惩措施，对内部违反中

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及本公司反洗钱有关规定的行为进

行处理，涉嫌犯罪的，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证券公司应将本公司有关反洗钱违规情况及处理结果

报中国证券业协会。 

第三十二条 中国证券业协会依据相关自律规则，对证

券公司反洗钱工作进行定期和不定期检查。 

第八章 附 则 

第三十三条  本指引由中国证券业协会负责解释。 

第三十四条  如反洗钱法律法规以及中国证监会的相

关规定比本指引的要求更为严格的，遵守其规定。 

第三十五条  本指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中国证券业协

会《会员反洗钱工作指引》和《证券公司反洗钱客户风险等

级划分标准指引（试行）》同时废止。 

 

    附件：《证券公司反洗钱客户风险等级评估参考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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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公司反洗钱客户风险等级评估参考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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ѿ IP MAC 5 ҩ̂ ̃҉ץ ҉֜
 

2 8 

ֲ ≢ ֜
 

ֲ ≢ ῒז ֜ ̂ ̃ ⱴ
20̂Ҭ

̃

15ȁ
֜  

2/2 
֜  ֜  0 0 

֜  ֜ ̂ Ҭ ̆ B ֜ ̃ 2 2 

16ȁף
֜  

8/4 

ῒףז ף ֲ ֲ ̆ ף ֲ  0 0 
ף ֲ ҩֲ ף  ֲ ҩֲ  1 2 

 
̂ ȁ ȁ ȁ ̃

5 ҩ̂ ̆̃҉ץ  
2 4 

ѿף ֲ̂2-5 ҩ̃ ѿף ֲ ҩֲ ̂2-5 ҩ̃ 3 6 
ѿף ֲ>5 ҩ ѿף ֲ ҩֲ >5 ҩ 4 8 

ῒז └ֲ ֲ 
ֲ ≢ΐ ῒז └ֲ ֲ ̆

 
4 8 

17ȁ
֜
 

12/4 

֜  ȁ ῒ֜ז ҹ 0 0 

̂5-10 Ṑ̃ 
ῤ̂ ̃ ῤ ȁ

/ ֜ :5-10 Ṑ̆ғ 100 ҆
ᾝ̆  

1 3 

>=10 Ṑ 
ῤ̂ ̃ ῤ ȁ

/ ֜ >=10 Ṑ̆ғ 100 ҆
ᾝ̆  

2 6 

̂ ̃ ̂ ̃ ṿ 100 ҆ᾝ 2 6 

⅞  
⅞ ₡ ̂ ץ ̃ ⅞ 1 ҩ
3 ғ 10 ҆ ᾝ 

3 9 

ῤ ҈ ̂1-2 ̃ 4 12

̂10-100 ҆̃ 
1 ҩ ῤ 3 ̂ ̃̆ ғ 10 ҆< ṿ<100
҆ᾝ̆ғ  

4 12

̂>=100 ҆̃ 
1 ҩ ῤ 3 ̂ ̃̆ғ ṿ
100 ҆ᾝ̆ғ  

ⱴ
20̂Ҭ

̃

֜ ҹ ῤ
2 ῤ ҈ ̂3
 ̃҉ץ

ⱴ
20̂Ҭ

̃

֜ ᴇ  
2 ῤ ҙⱵᴇ ̂ ֜ ҙⱵᴇ ҍ
ᴇ ̃>=8%̆  

ⱴ
20̂Ҭ

̃

ῒז ֜ ҹ  
ֲ ≢ῒז ֜ ҹ ѿ ̆

 
ⱴ

20̂Ҭ

̃

ҙ
(
ҙ)

 
̂10
№̃ 

18ȁ
ҙ
ҙ 

12/4 

ѿ ҙ ҙ ҩֲ̔ѿ ҙ, ̔ѿ ҙ 0 0 
ҙҹľῒזĿ ҩֲ ҙḤ ҹľῒזĿ 1 3 

ҙḤ  ҩֲ ҙḤ ̂ҹ ̃ 2 3 

֟  
ҩֲ̔ ҙľ Ŀ̆ ֟>100 ҆ᾝ̆ғ
 

4 9 

֟ ҙḤ  
ҩֲ̔ ҙҹ ľῒזĿ̆ ֟>500 ҆ᾝ̆ғ

 
5 12

֟ᾴ ῏ ᵬֲ  
ҩֲ̔ ҙҹľᾴ ῏ ᵬֲ Ŀȁ ֟>500 ҆
ᾝ̆ғ  

5 12

֟ҍ ҙ Ύ Ҍ
֟ ҍῒ ҙ Ύ Ҍ ̂

֟/ Ύ >10 ̃̆  
5 12

ȁ ȁ ₮ ҙ 
ȁ ֜ ҙȁ ₮

ҙ 
3 9 

ȁ ҙ ȁ ҙ 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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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p / im
  

№
№
ia

№ṿ

i

ii

m

pa

ȁ ӏȁῖ ȁ
ҙ 

ȁ ӏȁῖ ȁ ҙ 5 12

ҙ ҙ 
ᵣ ≠ ̆

ץ ῒֲז ≢ ҙ ҙ  
ⱴ

20̂Ҭ

̃

19ȁҍ

῏
 

ⱴ
 

 ῒ῏ ℗ֲ ⱴ
40̂

̃

  ⱴ
100

̂

̃

《证券公司反洗钱客户风险等级评估参考指标》 

的设计原理和相关使用说明 

ѿȁ ᵀ ȇ

ᵀ № ȈҬ ₮ ῒ

̆ ├ ҙ ’̆ 4 ȁ19 ҩ

̆ 19 ҩ ѿ№ ∆ ᵀ ‰̆ ᶫ

├Ὲ ᶏ Ȃ ├Ὲ Ӟ ץ ᵀ ᵣ

҉̆ Ὲ ’ Ҍ ̆

⁞ ῒ №̆ ⅞№

ᵬȂ 

ԋȁ



n

i

ip
1 =100Ȃ ̆ ᵣ ԅ

2 ҩ ⱴ ľ̔ Ŀ ľҍ

῏ ĿȂ ԍ 2 ҩ ⱴ ᵀ ̆

’ ̆ ̆

m № ץ ᵀ ̆

ᵣ Ҭ 2 ⱴ Ȃ 



 15

҈ȁ ԍ ᵀ ̆ ᵣ

ҩ Ҍ ≢ m № ̂ m №≢

2 ȁ3 ȁ4 ȁ5 № Ȃ̃ ̆ ⌠

Ữ ̆ ᵞ № ץ ҹ 0 №̂ ԍ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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Ҭ  ԍ ԍ 20̆ғ ԍ 40 

 ԍ ԍ 40̆ғ ԍ 90 

     ԍ ԍ 90 

Έȁ ץ ᵀ ᵣ ӊ҉̆ ѿ

└̔ 

1ȁ ҹ └̆ ץ Ҭ ₮

m № ⱴ№ṿ ᶏ̆ ⌠

ȂӞ ץ ῒז ֲ

Ȃ 

2ȁ ҹᵞ └̆ ץ ↕

̆ ֲ Ȃ 


